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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迹学是 以法律科学为基础
,

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
,

运用自然科学的原理和技术方法
,

研究犯罪遗迹的形成规律及其发现
、

采取和鉴定的一门科学
。
为了适应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

,

充分运用痕迹学的理论和方法揭露犯罪和证实犯罪
,

一方面必须打破闭关自守的思想
,

积极引

进和移植外国的先进技术
,

购置和仿制外国的先进仪器
,

同时
,

也要根据我国的特点大力开展

对痕迹学的研究
。

研究痕迹学
,

首先遇到的问题
,

就是痕迹学的研究对象
。
这个问题

,

是我国痕迹学研究什

么和怎样研究的重要课题
,

是痕迹学的基础理论问题
,

它对于我国痕迹学的发展
、

痕迹检验人

员的培养
、

痕迹检验技术的普及与提高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

关于痕迹学的研究对象
,

外国的一些教科书中是这样写的
: “

痕迹学只是研究那些能够在

这一有形客体上引起另一有形客体的外表结构反映形象的那些反映
。 ”

按照外国一些痕迹学专

家的定义
,

痕迹学的研究对象只有也只能是一种
,

即形象痕迹
。

我国痕迹学在同刑事犯罪作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痕迹检验的范围
,

检验的水平
,

检

验的方法都有了一些进步
。

但是
,

我国痕迹检验的水平还低、还远远不适应同犯罪作斗争的需

要
。
究其原因

,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

就是我国痕迹学在实践上已突破了痕迹学原有的定义和范

围
,

而在理论上还没有摆脱痕迹学已有的基础理论的束缚和影响
。

比如
,

从建国到现在
,

我们自

己编写的痕迹学教科书
,

基本上也都认为痕迹学的研究对象是指客体的外部结构在另一客体

上所形成的反映形象号痕迹检验中
,

多数地区的刑事科学技术部门也只注重形象痕迹的检验
。

自从步法检验技术运用到同犯罪作斗争中以来
,

痕迹检验的范围有了扩大
。

步法
,

是指人

的行走运动的规律
。

步法检验
,

是根据人行走时厦留在地面上的成趟脚印或单介脚印中的步

法特征的特殊性
、

稳定性
, 、
运用人体运动力学的原理

,

研究每个人的行走特点以及人体的部分

特征
,

同犯罪作斗争的一项技术
。

实践证明
,

运用步法检验查获罪犯
,

行之有效
,

而且有充分的

科学根据
。

据统计
,

某地区有一年在发生的留有脚印的刑案现场中
,

运用步法检验破案的
,

占

65
,

1多 ; 某县有一年发案 48 起
,

运用步法检验破案 33 起
,

有两个公社发案 16 起
,

破案 15 起
,

其中 14 起是运用步法检验直接破案的
。

步法检验技术的运用
,

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

打开了我们的思路
,

给了我们极为重要的启示
:

原来脚印这一痕迹
,

不只是具有反映人脚(包括赤脚
,

穿鞋
、

袜的脚 )的外部结构形象特征
,

而且

还具有反映人的走路习惯动作特征和附加在脚印上的物质(包括人的气味 )等特征
。

这样
,

可

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
,

即脚印的特征是由形象
、

动力
、

物质三个不同质的特征组成的
,

在客观

上
,

这三个方面的特征是相互依存
、

不可分割地共处于一个脚印中
。

把这一概念推移到其他痕

迹时
,

如手印
、

工具痕迹
、

枪弹痕迹
、

车辆痕迹
、

兽类蹄迹
、

开锁和破坏锁的痕迹等
,

发现它们也



都具有这三方面的特征 6从而又可以引出一条结论
,

即形成痕迹的专门特征不是单一的
,

而是

具有其各方面的不同质的特殊表现
。

如果我们不去研究痕迹的专门特点的各个方面的表现
,

就不能全面认识痕迹的全部特征
。

步法检验的运用和研究
,

冲破了长期统治痕迹学的形象痕迹论
,

打破了原来的理论框框
,

从理论到实践补充和发展了形象痕迹论的不足
,

为研究我国痕迹学的对象
,

开创了新的领域
。

二

为了认识我国痕迹学的研究对象
,

首先必须对
“
痕迹

.
这一概念给以一种新的解释

。
气

从步

法检验中得到的启示清楚地说明
, “

痕迹
”
这一概念是才旨发生于客休之上的变化

,

而这种变化又

反映出引起此变化的客体的外部结构
、
动力和物质分离特征

。

这种痕迹是形象
、

动力和物质特

征的统一体
。

从这一概念出发
,

我们把犯罪现场上每一个单个痕迹 (如一枚手印
、

一只脚印
、

一

处工具痕迹等 ) 叫做痕迹体
。

把痕迹体中存在着的三个方面的不同质伪特征叫做痕迹元
。

即

把痕迹体中反映客体外表结构形象的痕迹特征叫做形象痕迹元
,

如手印中的乳突纹线痕迹
,

脚

印中的花纹形态
,

、

工具痕中反映的造型工具外表结构形态等 ; 把痕迹体中反映客体的动作习

惯
、

用力的方向
、

大小和速度等的痕迹特征叫做动力痕迹元
,

如手印中反映的人拿东西的习惯
,

脚印中反映的人的行走运动规律
,

工具痕中反映的参加犯罪活动的人的用力的大小和方向等 ;

把痕迹体中反映客体分离出的物质的痕迹特征叫做物质痕迹元
,

如手印中附着的汗液
,

脚印中

反映出的人的气昧
,

工具痕上的金属屑等
。

由于一切事物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
,

所以
,

我们认为
,

在形成痕迹体的三种痕迹元中
,

有一个是起着形成和保持痕迹体的外在表现的痕迹元
,

它的存在
,

诀定着痕迹体的存在形式
,

所以叫做主体痕迹元
。

这个痕迹元就是形象痕迹元
。

而动力痕迹元和物质痕迹元是依附在形

象痕迹元上的
,

它们所反映的客体的动力特征和物质分离特征
,

都是通过形象痕迹元这一形式

表现出来的
,

它们对于形象痕迹元来说处于附属地位
,

所以叫做附属痕迹元
。

主体痕迹元和附

属痕迹元不互相交替
。 `

又由于具有多方面质的事物中
,

总有一方面是最主要的
、

最根本的
,

所以我们又把痕迹体

中的三种痕迹元分为主要痕迹元和次要痕迹元
。

痕迹元的主次娜位不是固定不变的
,

因痕迹
体形成的质量

、

条件和检验 目的的不同而常有交错
。
比如

,

在一个痕迹体中
,

物质痕迹元的质

量比形象痕迹元和动力痕迹元的质量高
、

条件好
,

则物质痕迹元就可称为主要痕迹元
,

而其他

两种痕迹元则可称为次要痕迹元 ; 而在另一痕迹体中
,

动力痕迹元则可能因其质量高
、

条件好
、

或检验 目的的需要而变成主要痕迹元
。

在痕迹检验中
,

发现主要痕迹元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

但

也不能忽视次要痕迹元的发现和利用
,

两者不能偏废
。

痕迹元的发现
,

对于正确认识和全面利用痕迹体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

实际工作中
,

由于

只承认形象痕迹元
,

而不承认动力痕迹元和物质痕迹元
,

往往把那些没有清晰地反映出造型客

体的外表结构特征的痕迹休抛弃
。

结果导致了只是手印对手印
、

脚印对脚印
、

工具印对工具印

的形象比对
。
殊术知

,

把犯罪现场上的痕迹体 (包括形象不清晰的痕迹体 )
,

通过动力痕迹元和

物质痕迹元来观察研究时
,

它们所反映出来的整体特征
,

对于揭露犯罪和证实犯罪仍有很重要

的价值
。 如罪犯遗留在现场上的脚印

,

不仅友映了罪犯作案时所穿鞋子的外部结构形象
,

如果

把罪犯的成趟脚印通过动力痕迹元联系起来看
,

还能看出罪犯的来路去向和某些活动过程
,

也

能看出作案的人数
、

性别
、

年龄
、

身高
、

体态
、

行走速度
、

负重情况
、

步行姿势
、

职业特点以及罪犯



作案时的心理状态等
,

就是罪犯换穿鞋后
,

也还可以进行步法认定
。

如果把罪犯的成趟脚印通

过物质痕迹元 (比如气味 ) 进行联系时
,

可以认定现场甲处脚印和乙处脚印是否为同一人所留

和认定现场脚印是否为某人所留
。

综上所述
,

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
,

把形象痕迹元看成痕迹学的唯一研究对象是极

为有害的
。

这里
,

并不是否认形象痕迹元的作用
,

如果对动力痕迹元和物质痕迹元的研究脱离

开形象痕迹元
,

那也是错误的
。

总之
,

我们认为
,

我国痕迹学的研究对象是
,

由犯罪行为引起的

这一有形客体上反映的另一有形客体的外部结构特征
、

动力特征和物质分离特征
,

亦即痕迹体

内存在着的形象痕迹元
、

动力痕迹元和物质痕迹元
。
我们认为

,

这样认识
,

可以从各个不同的

方面去全面
、
准确地揭露犯罪和证实犯等

。

三

我们对痕迹学研究对象的提法
,

有以下科学根据
:

(一 ) 关于单样性和乡样性

我们之所以把动力痕迹元和物质痕迹元同形象痕迹元一样
,

都看作是痕迹学的研究对象
,

这是因为痕迹体的本来面目是它本身包含着上述不同质的三个方面痕迹元
,

不是单样性
,

而是

多样性
。

正如马克思在论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时所指出的那样
: “

具体之所以具体
,

因为它是

许多规定的综合
,

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
。 ”① 这从痕迹体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得更清楚

。

痕迹体的形成
,

从物理学的观点分析
,

多是客体相互间发生机械作用的结果
。

这就是说
,

痕迹体中各种痕迹元的形态及其特征反映
,

都离不开造型客体 (必须具有一定的形状
、

体积和

硬度 )
、

承受客休 (必须具有吸附
、

渗透
、

可塑 ;形变等属性 )和作用力三种基本因素
。
形象痕迹

元是造型客体在力的作用下与承受客体发生接触时
,

在承受客体表面留下造型客体的外表结

构特点而形成的
。

动力痕迹元是造型客体在力的作用下完成某种动作时
,

由于必须保持动作

的协调一致
,

在痕迹休表面留下反映其动作习惯
、

用力的大小
、

方向和速度等特征而形成的
。

作

用力大
,

反映的动力特征质量就高 ; 反之
,

反映的动力特征质量就低
。

作用力的方向垂直
,

其痕

迹特征 以点状或孔洞的形态出现 ; 作用力的方向大于或小于 90 度
,

其痕迹特征 以线状或面状

等形态出现
。

物质痕迹元则是造型客体和承受客体接触后
,

由于相互作用
,

彼此相互粘附脱落

而形成的
。

`

事实告诉我们
,

三种痕迹元是同时发生
、

互相联系
、

互相依赖
、

不可分割地共存于一个痕迹

休中的
。

它们是完全离开人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观事实
。

那种忽视这一客观事实
,

认为痕迹学

只能研究有形客体外表结构的反映形象、除此之外
,

一律不能作为痕迹学研究对象的说法或做

法
,

或者认为三种痕迹元是孤立的
、

互不相干的
,

都是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的
。
我们应

该跳出原来的老框框
,

努力研究发现痕迹体内所包含着的质的多样性
,

全面地
、

充分地发挥它

们在同刑事犯罪作斗争中的作用
。

(二 ) 关千特殊性和普迫性

我们之所以把动力痕迹元和物质痕迹元同形象痕迹元一样
,

都当成我国痕迹学的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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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

除了因为它们本身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原因外
,

还由于它们本身都具有各自的特殊性
,

也就

是说
,

它们都具备检验的根据
。
这主要是 由造型客体的内部原因和外部条件的不同决定的

。

从

形象痕迹元来看
,

它所似具有各自的特殊性
,

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参加犯罪活动的人 (造

型客体)
,
由于生长过程中生理解剖形态不同

,

发育状况不同
,

工作中造成的损伤不同等原因
,

在人的手掌
、

手指和脚掌
、

脚趾等部位必然会出现各种乳突纹线的细节和伤疤等
,

这些具体细
·

节特征的出现数量
、

位置
、

线数关系
,

就构成了特殊性
。
二是参加犯罪活动的物 (造型客体 )

,

由

于物质的属性不同
,

生产制造的方式木同
,

使用保管的时间
、

环境
、

条件的不同
,

因而产生了各

种各样的特点
。

从动力痕迹元来看
,

由于各人的发育状况不同
,

手脚运动器官的协调程度不同 ;

个人生活环境不同
,

受职业影响训练的不同
,

以及先夭或后天生成和造成的手脚损伤不同 (比

如腐拐 )等
,

就形成了个人的动作习惯特征
。

从物质痕迹元来看
,

由于各种造型客休(包括参加

犯罪祛动的人和物 )的生长不同
,

属性不同
,

成份不同
,

破坏手段多种多样
,

就构成了部分(那怕

是微量或超微量的 )对整体分离关系上所具有的各自特殊性
。

总之
,

因人的生理形态不同
,

物的生产条件和使用情况不同
, `

就造成了三种痕迹元各自的

特殊性
。
痕迹检验中的各种造型客体

,

只能和自身留下的痕迹形象特征
、

动力特征和物质特征

相同一
,

所以三种痕迹元的各自特殊性
,

是痕迹检验的科学根据
。

三种痕迹元不仅各有特殊性
,

也还都有其同类所共有的普遍性
。

如指纹的弓
、

箕
、

斗三种

类型
,

鞋底的长短
、

宽窄和模压的一般花纹
,

枪管来复线的方向
、

数量
、

宽窄
,

人行走时两脚构成

步法类型
,

物质的一般属性等
,

都说明每种痕迹元都有自己同类所共有的特点
。

痕迹检验首先

是认定种类是否同一
,

然后再找特殊特征是否同`
。

(三 ) 关于相对静止性和显著变动性

我们把三种痕迹元都作为痕迹学的研究对象
,

还因为它们也还都具备检验的条件
。

这个

条件
,

就是它们一旦形成
,

就能保持一定的相对静止状态
。

-

一

应该承认
,

事物是在不断地运动发展变化的
,

运动变化是绝对的
,

静止不变是相对的
、

有条

件的
。

痕迹体内的三种痕迹元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
,

但是
,

这种发展变化比较缓慢
,

甚至在

一定的时间内看不出明显的变化
。

这是因为
:
第一

,

作为造型客体的人来说
,

其身体组织
,

生

理形态以及表皮的乳突花纹是生来就有的
,

由少年
、

青年
、

壮年到老年
,

纹线由小变大
、

由细变

粗到逐渐耀动口皱纹
,

但纹线的花纹结构无明显的变化
,

在人生的各个时期都保持相对稳定
。
第

二
,

人的遥动习惯是逐渐形成
、

逐渐变化的
,

不是突然变化的
。 因此

,

人的习惯动作也是具有相

对静止性的
。

第三
,

形成痕迹的客体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坚硬性
、

结实性
、

可塑性
,

都具有一定的

相对静止状态
,

有的客体虽然软
,

但它们也都具有把自身的分泌物
、

附着物分离在承受客体上

或能把承受客体表面的物质粘走的属性
。

但要注意
,

相对静止不是绝对静止
,

如果检验对象发生了显著变动
,

由量变发展到了质变
,

不管是那一种痕迹元
,

就统统失去了检验条件
。

所以
,

我们在研究三种痕迹元时
,

还必须注意

其相对静止状态和显著变动状态的关系
。

在实际工作中
,

从采痕取证到比对检验
,

必须要快
,

要抓紧时间
,

以防痕迹体和比对样本失去检验条件
。

四
.

我国痕迹学在党的领导下
,

利用现代科学成巢
,

经过痕迹研究人员和检验人员的努尔已



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

为了在现有的基础上
,

全面利用痕迹体中的痕迹元
,

发展具有我国特点的

完整的痕迹学体系
,

我们认为应解决如下问题
:

第一
,

解决研究对象的质的多样性的认识方法和手段
,

即对不同质的痕迹元
,

必须有不同

质的发现
、

固定
、

采取
、

鉴别的方法和手段
。
否则

,

所谓痕迹元这一概念和认识将成为空中楼

阁
。

第二
,

借助其他科学成果扩大形象痕迹元的检验范围
。

第三
,

大力开展对动力痕迹元的研究
。
我们对动力痕迹元的认识

,

在脚印上有了一些成

就
,

但还要深人和扩大范围
,

要研究力学领域内力的量和质的差别在痕迹元上的反映 ; 要研究

肌力在习惯动作中积极的一方和消极的一方的作用方式及其痕迹反映 ; 要研究作用力和反作

用力在痕迹反映上的差别 ; 要进行有计划的科学实验 ; 要向各行各业有经验的群众和专家学

习
,

得到启发
,

进行综合 ;要将研究的成果用于实践
,

不断提高
。

第四
,

加强对物质痕迹元的研究
。

要研究痕迹形成过程中物质的运动形式和作为物质痕

迹元的存在形式及其认识方法
。
在现代科学对微观世界的认识已有可能的时代里

,

物质痕迹

元在同犯罪作斗争中
,

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

以上
,

我们对我国痕迹学研究对象的范围
、

科学根据以及研究的方法作了初步的探讨
。

我

们相信
,

只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
, 坚持严肃的科学态度

,

经过不折不挠的努力
,
就一定能不

断发展对我国痕迹学研究对象的认识
,

使它更接近于客观真理
,

更有效地应用于保卫四化的事

业
。

试论加强经济司法工作

刘 忠 亚

我国的经济司法工作近一两年来有了发

展
。

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首先于一九七八年

十一月成立了经济审判庭
。

一九七九年七月

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以后
,

根据我国《人民

法院组织法》 的规定精神
,

各省
、

市高级人民

法院
,

各大
、

中城市和大部分地区中级人民法

院
,

都陆续建立了经济审判庭
,

并审理了一批

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案件
,

取得一些经验
,

迈

出了可喜的一步
。

情况证明
,

经济司法工作对

于保障四化建设
,

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但

是
,

有些人对于这种重要作用的认识
,

还不够

充分 ; 而关于经济审判庭的任务和基层法院

是否设置经济审判庭
,

经济专门法院和经济

检察机构的建立和加强
,

以及经济审判和经

济仲裁的关系等向题
,

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

本

文试对上述诸方面
,

进行初步论述和探讨
。

开展经济司法的必要性

在全党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时候
,

为什么要建立和加强经

济司法工作 ? 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思想

认识问题
。

建立经济司法制度
,

就能够及时处理社

会主义组织之间的经济纠纷
,

促进现代化建

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

我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公

有制经济
,

但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两 种 形式
,

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

各国营企业是


